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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单位
	建设
地址
	
建设内容、规模
	
审批时间
	 审批
 文号
	审批结束

	


1
	
沙石料加工筛选生产线项目
	
陆河县新华通混凝土有限公司

	
陆河县水唇镇水唇大富洋
	该项目位于陆河县水唇镇水唇大富洋，总投资700万元，占地面积约为8200m2，总建筑面积约2800m2，包括1栋生产厂房和1栋员工宿舍。项目主要从事沙石来料加工和销售，处理沙石料来源于陆河县华通石场有限公司项目，生产规模为年产15万立方机制砂。
	


2019-1-15
	

陆环审〔2019〕01号

	

通过

	

2
	汕尾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电池储存和测试项目
	汕尾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陆河县产业转移工业园
	该项目位于陆河县产业转移工业园，总投资7500万元，工程总用地7118.72m2，总建筑面积7563.67 m2，本项目拟建设厂房一栋（11#），用于电池储存和电池检测，年存放电池包约100个，电芯10000支；测试电池包约300个，电芯20000支。
	
2019-1-30
	
陆环审〔2019〕02号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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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河县祥安殡仪馆建设项目
	陆河县民政局
	陆河县河口镇昂塘村老虎笼
	该项目位于陆河县河口镇昂塘村老虎笼，总投资11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16万元，规划用地总面积21333m2，总建筑面积15000m2，主要规划有综合办公楼、骨灰楼、祭拜连廊、怀念厅、餐厅与宿舍、接待室休息室、火化车间、焚烧塔、门卫室、停车场等。年平均殡殓业务量2900具（约8具/日）。
	
2019-1-30
	
陆环审〔2019〕02号
	
通过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届满。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建设单位除外）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汕尾市生态环境局或陆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